
臺北市立民族國民中學107學年度第1學期  音樂   科  教學計畫

科目 音樂 任教教師 許碩芬

任教班級 701 702 每週上課時數 1節

教學理念
 1. 引導學生接近音樂、欣賞音樂，建立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2. 藉由各樣學習活動，提高音樂欣賞能力並擴充其美感經驗。

 3. 多方收集資訊加深對藝術文化的理解與關懷。

教學目標  1. 能了解音樂展演的場所及音樂會的類別、禮儀與基本常識。

 2. 透過律動（指揮）感受音樂要素。

 3. 藉由學習歌唱與器樂演奏，參與音樂表演活動，發展音樂的表現

    能力。

 4. 從演奏敲擊樂器辨識其音色，並認識樂曲的配器與風格。

 5. 欣賞音樂之美，及與其他藝術統合之整體美,以培養多元審美能

力及人文的關懷，進而追求人生真善美。

教學內容 依據翰林出版事業出版的藝術與人文課本

教學方法  講述、思考與聯想、分組討論報告、練習與發表、欣賞等方法

教學要求  1. 每堂課除有特別原因外，都應準時進入音樂教室。

 2. 每次上課都要將音樂課本及中音直笛攜帶齊全。

 3. 課堂中要守規矩，不可擾亂其他同學聽課及練習。

 4. 無論演唱或演奏時，每個人都應盡心盡力，將分內工作完成。

評量方式  1. 一次定考：40%

   平時成績：60%

 2. 評量內容：

    a、認知：分享蒐集資料與心得、學習單、筆試。

    b、技能：個人及小組的演唱與演奏。

    c、情意：上課用品（直笛、課本文具及相關用品）之攜帶、

             學習態度、上課主動參與及與同學之互動。

期望家長

配合事項
1.和孩子一同欣賞音樂會及各類表演，增廣見聞，促進親子間的溝通及交流。

2.鼓勵孩子多參與音樂活動，培養終身學習音樂的興趣。

3.請叮嚀貴子弟按時繳交音樂作業。

教師聯絡

方式

電話：(02)27322935  分機：222


